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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分布式光伏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但仍存不少问题

 “新电改”明确，要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分布式能源系统发电在电力供应中的比例。目前分布式发电并网收购及
补贴落实情况如何？其产业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分布式发电并网收购及补贴落实情况驻点河北监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通过驻点
监管，剖析问题，提出建议，以点带面，促进分布式发电健康发展。

 《报告》指出，河北分布式光伏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但仍面对规划指标落实慢、并网管理不规范、财税政策存在落
实障碍等问题。

 备案规定有待完善 指标管理亟待强化

 近两年，河北省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政策，取消了10千伏及以下、单点接入6兆瓦
及以下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行政审批，其他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各设区市和定州、辛集市。

 此外，河北省还发布了《分布式光伏应用重点示范村实施方案》和《百村（万户）光伏惠农示范工程实施意见》，
目前已选择2个村总规模1兆瓦进行试点。

 截至2014年9月底，河北已并网分布式发电项目155户、装机容量8.14万千瓦，在建分布式发电项目104户，装机容量
21.95万千瓦。其中，河北南网分布式光伏发展较快，并网项目达131户、装机容量为7.04万千瓦，在建项目90户、装机
容量21.74万千瓦。

 《报告》指出，河北分布式光伏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但河北省下达分布式光伏建设计划时间较晚，分布式发电规划
指标落实进展缓慢。

 据悉，2014年2月，国家能源局下达的河北省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规模为60万千瓦。河北省发展改革委于2014年9月
向各地市下达了年度建设计划，共安排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39个，总装机容量70.64万千瓦。截至2014年9月底，河北
分布式光伏发电在建项目14个，装机容量24.86万千瓦，占比35.19%，其余项目仍处于并网咨询和接入系统方案编制阶
段。

 此外，监管还发现，廊坊等4个地市备案程序及规定仍不够完善，导致部分光伏发电企业备案受阻。

 对此，《报告》建议，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应合理规划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布局，确定建设时序，明晰项目申请
、建设、并网流程以及补贴、考核、监管等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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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报告》还披露，由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报装免费，部分投资者报装后项目建设严重滞后，甚至不再建设
，但投资者并未及时撤销报装申请，影响了分布式光伏规划指标落实。

 例如，在保定市，截至2014年8月底，报装的56户分布式光伏项目中，就有24户尚未报验，占比达43%。

 对此，《报告》特别强调，有关部门应制定资质标准，加强项目指标管理，建立负面清单，进一步明确开工时限、
建设周期和处罚措施，未如期开工建设的，要及时收回项目指标。与此同时，要尽快落实国家提出的年度指导性规划
指标，在每年的一季度内将年度规划指标落实到项目。禁止地方政府在分配光伏规划指标时搭配不合理的项目或投资
要求，对违法违规转让项目或股权的，依法依规实施处罚。

 无歧视、无障碍并网工作力度务要加强

 分布式发电运营主要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电网调节”模式。据悉，2014年1至9月，河北分布式光伏发电量
为5684.48万千瓦时，上网电量3089.39万千瓦时，自发自用比例为45.65%。

 “并网技术障碍基本消除，电量收购、电费结算、补贴落实比较及时。”

 根据监管情况，《报告》总体肯定了河北省2家省级电网公司（河北省电力公司、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落实国家和
地方关于光伏产业发展政策、规章和制度的情况。

 但《报告》同时披露了分布式发电并网接入管理工作仍不规范的问题，指出了个别供电企业还存在业务表单填写不
够及时、并网档案管理工作不够规范等问题。

 此外，部分地方政府和投资者反映，目前分布式光伏发电接网还存在报装申请环节较多、时间较长，并网接入意见
设计不够科学，接入成本较高等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报告》指出，电网企业要进一步优化接网流程，严格接网工作规范，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同时，
分布式发电企业（含自然人项目）要确保项目安全经济运行，不断提高运行管理水平。

 《报告》还建议，河北省电力公司和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要充分考虑配电网架可能发生的变化，对分布式发电项目接
入系统方案有效期作出明确规定，对自然人开发的分布式发电项目，其接入系统方案有效期为6个月；企业法人开发
的分布式发电项目，其接入系统方案有效期为9个月，超过期限应重新办理申请接网手续。

 财税政策、价格补贴政策更待细化完善

 2014年1至9月，河北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计征电量为4835.34亿千瓦时，征收金额46.08亿元，附加补助资金支付金额
30.28亿元。电费结算补贴资金中，上网电费17.73万元，补助资金39.54万元。

 《报告》指出，河北有关企业和自然人自觉执行并网接入和电价、电费、补贴等政策，投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
积极性日益提高。但当前河北分布式发电产业财税政策存在落实障碍。

 按照相关规定，国家电网公司所属企业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发电户处购买电力产品，可由国家电网公司所属企业
开具普通发票。

 在此次监管过程中，有电网企业反映，财政及税务管理部门尚未明确对代开普通发票用户执行的补助标准，同时基
层税务机关尚未收到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电网企业可代开发票的文件，因此河北省2家省级电网公司及下属供电
企业暂无法执行为自然人光伏发电项目代开普通发票的规定。

 而且，对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电量补贴，电网企业按扣除17%增值税后的标准（0.359元/千瓦时）进行结
算，上网电量按扣除17%的增值税的上网电价（0.351元/千瓦时）进行结算。投资者反映，电网企业按照17%的增值税
进行扣税，导致项目收益有所下降。

 对此，《报告》建议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财政税收、价格补贴等方面政策、措施：

 一方面，进一步明确财税政策。建议财税部门明确分布式发电补贴不再扣税；由电网企业代开发票的，统一明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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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电量电费税率标准和电网企业进项税额抵扣标准，并进一步完善细化补贴资金拨付机制。明确自供区的分布式发电
项目投资者直接向所在地（县）财政部门登记，由地（县）财政部门汇总到省级财政部门，以解决其补贴问题，确保
政策“一视同仁”。

 另一方面，完善价格补贴政策。建议价格主管部门合理控制、适时调整价格补贴标准，既要加大政府资金支持力度
，也要培育市场意识，积极引导并规范民间资本进入分布式发电项目，形成多元发展态势。考虑将大规模分布式发电
并网引起的电网投资纳入输、配电价统一考虑，为分布式发电顺利并网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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